
北京体育大学文件

校办字〔2009〕151号

关于印发北京体育大学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规定
    并进一步做好规章制度修订工作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为了规范学校规章制度制定程序，维护学校规章制度的统一
性和严肃性，学校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国务院规章
制定程序条例》及上级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了《北京
体育大学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规定》（见附件1），并已经过党委常
委会、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印发你处，请认真遵照执行。

    自规章制度清理工作开展以来，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开展了
规章制度的清理和上报工作。目前，学校共清理出现行规章制度
512项，其中，经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定，并以学校党政文
件正式印发的现行规章制度284项 （见附件2）；未经党委常委会
或校长办公会审定，且未以学校党政文件正式印发的各部门、各
单位清理申报的现行规章制度228项（见附件3）。

    现将规章制度清理、汇总情况印发。请各部门、各单位对照
《北京体育大学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规定》要求，进一步做好学
校规章制度的清理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各部门、各单位对已经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审定，且
以学校名义印发的规章制度进行核对，提出废止、修订或沿用的



建议，并对遗漏的规章制度进行补充。
    2．有关职能部门对未经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通过，且未

经学校正式印发的规章制度，但目前正在执行的适用于全校范围
的规章制度，提交情况说明报告，并按照《北京体育大学规章制
度制定的程序规定》重新办理审核手续。

    请各部门、各单位于10月1日前完成上述工作，并将书面意
见和情况说明经本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分管校领导审核后，
报校（党委）办公室。

    附件：1．北京体育大学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规定
          2．以学校名义印发的现行规章制度

          3．未以学校名义印发的现行规章制度



附件 1：

        北京体育大学规章制度制定的程序规定

    为了规范北京体育大学规章制度制定程序，维护学校规章制度
的统一性和严肃性，使学校各项工作有章可循，走上依法治校、
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国务院
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及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

规定。
    第一条  规章制度的制定包括立项、起草、审核、决定、签

发、公布、备案、解释、修改及废止等程序。
    第二条  制定规章制度，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

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上位法的规定。
    （二）讲求实际，注重实效，严格程序，具有针对性、可行

性和实效性。
    （三）符合行文规则及逻辑规范，简明易懂。

    第三条  规章制度是指章程、规定、办法、细则、守则、须

知等文本的总称。
    章程是指党政部门、事业单位或社会团体，为规范本组织性

质、运作机制及成员的思想、行为而制定的纲领性文件。
    规定是指对某项工作、事务或活动制定的带有约束性、规范

性措施的文书。
    办法是指在办理某一事项、开展某一活动以及贯彻执行某一

政策、法规或上级指示精神时所制定的具体要求的条文。
    细则又称实施细则，是指对某项条例、政策、规定或其部分

条文进行解释或说明的一种文书。
    守则是对有关人员提出应当共同遵守的规则。

    须知是对某一方面工作需要共同知道并遵守的事项。
    此外，必要时，对某一项工作、问题提出带有约束性的措施，

或者为贯彻执行上级某一项决定、规章而提出的意见，称意见。
    第四条  立项

    学校各职能部门认为需要制定某项规章制度，报请分管校领



  导的同时，还应当向学校校（党委）办公室申请立项。校（党委）
  办公室按照校领导的批示在2周内回复处理意见。

      学校认为有必要制定规章制度，可以责成有关职能部门或单
位负责起草。

      第五条  起草
      规章制度由学校各职能部门组织起草。

      （一）起草部门应当就起草规章制度所涉及的问题开展调查
研究。对制定规章制度的必要性、所需解决的主要问题等做出说
明。

      （二）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责范围事项的规章制度，事先应
当充分研究，形成草案，由校（党委）办公室协调，以相关性较
强的部门为主，并会同其他相关部门联合制定。

      （三）起草部门应就规章制度的内容征求有关部门、有关人
员的意见。涉及专业性较强的规章制度，起草单位应组织有关专
业人员进行论证。

      （四）采取书面征求意见形式的，被征询意见的部门、人员
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书面意见，加盖公章或签名后回复。逾
期不回复的，起草单位应当催办。催办仍不回复的，应当在起草
说明里予以说明。

      （五）规章制度标题应简洁明了。根据规章制度内容需要，
文本格式可以分为章、节、条、款、项。制度中应注明解释权归
属及执行（试行）日期。

    第六条  报请审核
    （一）规章制度起草工作完成以后，由起草部门将规章制度

草案和起草说明，以及有关材料报校（党委）办公室。
    1.部门独立起草的规章制度报请审核前，由起草部门的主要

负责人签署意见；
    2．多个部门共同起草的规章制度报请审核前，应由各起草部

门的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意见。

    3．校（党委）办公室对报请审核的规章制度草案进行初审后
送交分管校领导审核；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规章制度草案应
请有关法律顾问协助审核。

    （二）审核内容主要包括：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方



针、政策的规定；是否符合本规定的要求；是否与学校现行的规
章制度相协调、衔接；需要审核的其他内容等。

      （三）规章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校 （党委）办公室可
以退回起草单位：

    1．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规章已有明确规定的；
    2．有关部门对规章制度送审稿的规定存在较大争议，起草单

位未与有关部门协商的；

    3．与现行规章不协调或改变现行规章相关规定，其依据和理
由不充分的；

    4．不符合规章制度的基本要求，需作较大修改的。
    第七条  决定

    经审议过的各项规章制度，按照其类别需要经学校党委会、
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审议决定。

    第八条  签发与公布
    经审定的学校规章制度分别由校党委书记或校长签发，或由

党委书记、校长委托分管校领导签发，并由校 （党委）办公室予
以公布。

    各部门、各单位制定的仅适用于本部门、本单位内部的管理
规定由本部门、本单位有关会议研究决定。

    第九条  解释
    规章制度解释权属于规章制度的起草部门。

    第十条  修改与废止
    规章在执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关职能部门应当

及时向学校提出修改或废止的建议：
    （一）规章内容与法律、行政法规或其他上位法相抵触的；

    （二）规章依据的上位法已经修改或废止的；
    （三）规章的内容被有关上位法或其他规章替代的；

    （四）规章内容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第十一条  本规定由校（党委）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